醴陵市林业局2018年部门预算和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醴陵市林业局是人民政府政府主管林业工作的正科级事业单位，其主要职能职责：贯彻执行国家林业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，研究拟定本市森林生态环境建设、森林资源保护和国土绿化方面的政策规定并监督实施。组织开展全市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工作；组织指导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和防沙、治沙工作；指导国有林场、苗圃、集体林场、森林公园及基层林业工作机构的建设和管理；审核申报省级以上重点林业建设项目。组织、指导森林资源（含经济林、薪炭林、用材林、防护林及其他特种用途林）的管理；组织全市森林资源调查统计、对动植物保护及病虫害监测及检疫；审核并监督全市森林资源的使用；组织编制全市森林采伐限额，经市有关部门批准后，监督执行；监督林木、竹木的凭证采伐与运输；负责组织、指导林地、林权管理并对依法应由国务院、省市政府批准的林地征用、占用进行审核报批；监督林地开发利用工作；负责协调山林权属纠纷。组织协调、指导监督全市森林防火工作；指导全市森林公安工作。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醴陵市林业局是市人民政府主管林业工作的正科级行政机关，现有股室（单位）18个，在职人员136人，离休人员1人，退休人员51人，属市一级预算单位。下设3个副科级、15个股级直属单位，其中14个全额拨款、1个差额拨款。全系统共有人员265人，其中在职人员136人，离休人员1人，退休人员51人，本单位无下属预算单位。
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4065.88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4065.88万元。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，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4065.88万元，其中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7.73万元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96.17万元；农林水支出3871.98万元。
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2070.19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。

2．项目支出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995.69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8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482.09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59.29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：工作性专项中增加生态扶贫项目，加之本单位对森防野保项目投入增多，所以工作性专项年初预算增加。

（四）政府采购预算：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392.91万元。
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
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97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60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7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比上年度增加22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减少1万，原因是本单位严格控制“三公经费”支出，始终坚持厉行节约。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比上年增加23万，原因是我局拖运消防器械的专业技术用车使用年数久，车辆已行驶25万公里以上，历经多次大修后，现无法继续正常行驶，需要采购新车。
